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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內  部  傳  遞
交  換  章
2024/07/17
14:15:41

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　書函

受文者：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

發文字號：輔校總二字第1130014893號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函發113學年度第1學期進修部學生繳交學分學雜費及補繳
各項加選費用相關事宜，請查照週知。

繳交期間：
（一）進修部學分學雜費：自113/08/01(四)~113/08/31(六)
止。繳費截止日後繳費者，須進行補註冊程序。
（二）申請入學新生：請依「113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
入學新生報到後續繳費註冊注意事項」按時繳費。
（三）新生及轉學生：請依招生簡章所示按時繳交學分學
雜費。
（四）補繳各項加選費用：自113/10/29(二)~113/11/12(二)
止。
因應電子化潮流及落實教育部無紙化政策，繳費憑單請自
行下載。
「 台 新 學 雜 費 入 口 網 」 網 址 ：
https://school.taishinbank.com.tw或由本校首頁/學雜分費專
區/繳費平台/台新學雜費入口網登入。
繳費相關注意事項詳如繳費單。
為維護同學自身權益，敬請於完成繳費手續後再次至「台
新學雜費入口網」確認繳費狀態為「已銷帳」或列印收據
存查。
因休、退學完成日期與退費金額密切相關，為維護同學自
身權益，有關退費標準時間表請詳閱「輔大首頁/學雜分費
專區」之系統公告。
休、退學退費標準時間表
（一）113/09/06(五)(含)前完成休退學者，學分學雜費及其
餘各費全退。
（二）113/09/09(一)~113/10/21(一)完成休退學者，學分學
雜費及其餘各費退2/3。

地址：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
聯絡人：洪詩涵
電話：(02)29052000 分機2248
電子郵件：094241@mail.fju.edu.tw

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
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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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113/10/22(二)~113/12/02(一)完成休退學者，學分學
雜費及其餘各費退1/3。
（四）113/12/03(二)(含)以後完成休退學者，學分學雜費及
其餘各費不予退費。

正本：進修部、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、歷史學系進修學士班、哲學系進修學士班、
應用美術學系進修學士班、圖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、英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
班、日本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、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、法律學系進修學士
班、經濟學系進修學士班、宗教學系進修學士班、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、藝
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、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、軟體工程與數位創
意學士學位學程、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、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、
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、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
程、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、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、學
士後AI創新應用多元培力專班

副本：教務處、教務處註冊組、教務處課務組、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、體育室、會
計室、總務處出納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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